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武警系统实施普查的意见
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办法》中部门分工的规定，经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研究决定，武警系统的经济普查由你们负责组织实施，并将最后普查结果报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具体要求如下：
一、普查的范围和对象：武警系统（不含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所属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单位和对外提供有偿服务的队列单位。

二、普查内容：依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办法》，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上述单位的专项普查表（含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确定的附列指标）。

三、武警警务活动相关资料由武警总部直接向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将指定专人接收，并负责安全保密。

四、武警营区内社会单位的普查工作由地方经济普查机构负责实施，武警系统给予协助。

五、武警系统所属从事第二产业活动的企业，原则上由地方经济普查机构负责实施，请武警总队予以协助。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经济普查机构根据上述要求制定《武警系统经济普查实施方案》，报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审核备案后，双方共同发布实施。

